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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加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管理工作的意见（国税发

〔2007〕39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国家税

务局、地方税务局： 近年来，各地税务机关认真贯彻国家税

务总局关于加强税务稽查工作的要求精神，依法查处了一大

批涉税违法案件，有力打击和震慑了涉税违法犯罪分子，整

顿和规范税收秩序工作取得了较好成效。但是，目前重大税

收违法案件的查处工作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重大

案件没有统一的标准；案件查办过程中相关税务机关的职责

不清，影响了案件的及时有效查处；案件查处没有明确的时

限要求，一些地区查处案件不及时，结案率不高；案件查处

工作缺乏必要的考核机制。为进一步加强对重大税收违法案

件查处工作的协调指导和监督检查，现就重大税收违法案件

管理工作提出以下意见： 一、确定案件标准、实行分类管理 

（一）重大税收违法案件是指涉案税款数额达到一定标准或

者违法行为情节严重、有较大社会影响的各类税收违法案件

。重大税收违法案件按照查办形式分为组织查办案件和督促

查办案件。上级税务机关督促查办的案件，下一级税务机关

应当组织查办。 （二）国家税务总局组织查办的案件包括：

党中央、国务院等上级机关、上级领导和国家税务总局领导

批办的案件；涉嫌偷税、逃避追缴欠税、骗税或者抗税，税

款数额特别巨大、违法行为情节特别严重的案件；涉嫌虚开

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可以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



他发票，虚开的税款数额特别巨大、违法行为情节特别严重

的案件；违法行为涉及多个地区，在全国范围内有特别重大

影响的案件；国家税务总局认为需要组织查办的其他案件。 

（三）省税务机关组织查办的案件包括：涉嫌偷税、逃避追

缴欠税、骗税或者抗税，税款数额在1000万元以上的案件；

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可以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

税款的其他发票，虚开的税款数额在1000万元以上的案件；

违法行为涉及省内多个地区，在全省范围内有重大影响的案

件；国家税务总局认为需要省税务机关组织查办的案件；省

税务机关认为需要组织查办的其他案件。 （四）国家税务总

局督促查办的案件包括：涉嫌偷税、逃避追缴欠税、骗税或

者抗税，税款数额在1000万元以上的案件；涉嫌虚开增值税

专用发票或者可以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

，虚开的税款数额在1000万元以上的案件；在全国范围内有

重大影响或者国家税务总局认为需要督促查办的其他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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